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王嘉豪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請求關於離婚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關於離婚損害

賠償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

擔。

五、本判決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

1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反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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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

（下稱原告）起訴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等事項，嗣

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告）

反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項

（兩造原尚請求酌定所生子女Ａ０３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嗣因Ａ０３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成年，兩造業已分

別撤回此部分聲明），經核兩造合併請求及反請求之數家事

訴訟事件，皆係兩造因婚姻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與上揭條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

併審理、合併裁判。

貳、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再按訴狀送達後，原

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

明定。查本件被告反請求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部分，於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訴時原聲明：原告應給付被告

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幣別者，均指新臺幣）10,000,000

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如後述，經

核被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

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原告主張：

（一）離婚部分：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

已成年）。原告婚後雖為職業婦女，對家庭仍盡心付出，

對子女之照顧從未因工作繁忙而偏廢，然被告卻因收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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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開始與其他異性有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原告於

98年間發現上情，為求家庭完整和諧而選擇隱忍，盼被告

能改善自身行為，回歸正常家庭生活，不料被告不知悔

改，同時與訴外人甲○○、乙○○交往而發生婚外情，00

0年0月00日下午2時許原告返家，竟當場撞見被告帶同訴

外人甲○○在家中發生性行為，原告深感婚後一路付出未

被珍惜與尊重，身心受創，事後對被告與訴外人甲○○、

乙○○分別訴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獲准，詎被告對上開

已然破壞兩造婚姻基礎之行為毫無悔意，於110年仍繼續

與訴外人甲○○、乙○○藕斷絲連，甚至誣指原告與他人

有不正常之男女往來，兩造婚姻關係顯因可歸責於被告之

事由而無繼續維持之可能，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

或同法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

（二）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婚後與其他異性發生婚外情，該

對象且係人妻、人母，甚至帶回兩造家中為性行為，兩造

婚姻關係難以維持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兩造同為臺南市頗

具名望之醫師，被告婚外情醜聞經媒體報導後，已然成為

醫界同仁、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之話題，被告荒唐行止使結

縭20多年之原告及兩造子女精神上遭受極大痛苦，原告爰

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

之損害6,000,000元。

（三）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000,

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於000年0月間整理家人照片等物品時發現一個USB隨

身碟，播放後竟發現內容為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

2月起透過通訊軟體viber傾訴思念之情，並互約外出旅

遊、互贈名貴物品之對話紀錄。在原告於109年9月19日返

家看見被告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之前，兩造之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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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互動尚屬平順，因原告有長期失眠及情緒上問題，個性

又較為暴躁，被告為維持家庭及婚姻生活之清淨和樂，對

原告可謂百般順從與呵護，儘量無任何違逆原告要求之舉

措，此觀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月21日、104年1

月10日、同年月12日、29日及同年2月1日等日期透過vibe

r對話之內容，原告自承情緒易怒爆點低、被告都會為原

告準備餐點或招呼原告一起吃飯、被告對原告辛勤工作十

分心疼也多有容忍、被告在原告父喪心情低落期間不分早

晚陪伴原告，足見被告婚後對於原告之付出狀況。被告固

不否認與訴外人甲○○、乙○○發生外遇情事，然原告對

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亦非全無可歸責之處，是原告請求

被告賠償其因判決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無理由。

（二）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獲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貳、反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被告主張：

（一）離婚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與訴外人

丙○○之間有不正常男女互動之情事，其等熱烈互相傳愛

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

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

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

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

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

贈禮物等等（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足見原告

與訴外人丙○○之互動已超出正常社交範圍，破壞原告與

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又原告

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

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

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參照憲法法庭112年度

憲判字第4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等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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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不論被告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否需負責，均

得訴請離婚，故被告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並請求原告賠償

被告1,0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有理由。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兩造於99年1月1日曾簽署1份財產協議書（原證3，見本院

婚字卷一第2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因違

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屬原

告權利之濫用，應認為無效：

　　  ⑴原告之強勢態度，常因細故與被告發生爭吵，被告為維

護婚姻一再降低姿態安撫原告，對原告之要求百般順

從，曾應原告要求簽立諸多簽名，依被告之記憶，原告

僅告知被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財產，名義上必須登記在

原告名下，此情形本為兩造婚後既有模式，被告對於原

告婚後購置之財產均登記為原告所有，亦不曾有意見，

然兩造確實不曾討論倘發生離婚事實，被告願拋棄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乙事。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

持系爭協議書至被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

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

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

而無效。

　　  ⑵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非約定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

制，而係令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均自

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歸原告所有，並令被告預先拋棄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顯有在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前，就婚後財產為重新之分割及分配，實際更動兩

造婚後財產，並限制被告依法定財產制原得主張之權

利，影響被告離婚後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原告請

求之數額及主張之權利，基此，應認為系爭協議書自行

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

無效。

　    ⑶退步而言，縱認系爭協議書並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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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惟系爭協議書第1、2條令被告所有之財產全歸原

告所有，使被告從事醫療服務辛苦大半輩子之積蓄瞬間

歸零，剝奪被告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財產之權利，

系爭協議書第3、4條更係以離婚作為條件所設下之約

定，且第3條限制被告離婚後僅能自每月將近1,000,000

元之收入中保留70,000元作為生活費，其餘須按月於月

底交付原告，致被告離婚後如何窮盡努力工作也僅能領

取與工作內容顯不相當之薪水，被告必然喪失積極工作

之動力，影響國家醫療資源及社會大眾之醫療權益至

鉅，系爭協議書第3條內容顯然嚴重限縮被告離婚後依

其專長、勞力，工作賺取薪資花用之自由，侵害憲法第

15條所賦予被告之財產權、生存權與工作權，更違反人

民享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違反公共

秩序及善良風俗甚明，應屬無效，被告自不受系爭協議

書之拘束。

　　  ⑷系爭協議書係被告為維繫兩造婚姻關係、展現維護家庭

之誠意下所簽立，斯時被告係處於對原告處處禮讓之心

理，原告利用被告此心境，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

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

其現在及將來所有之財產全歸原告所有，且離婚後僅能

自從事醫療服務平均每月將近1,000,000元之收入中保

留不到一成之比例作為生活費，並喪失對原告之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反觀同在醫界服務，財產與薪資相當優

渥、生活無虞之原告，卻因系爭協議書獲得額外之鉅額

資產，兩造因系爭協議書所負擔之權利義務極不相當，

堪認系爭協議書係專以犧牲被告圖利原告為目的，顯然

偏袒原告而對被告有失公平，與誠信原則所揭橥正義衡

平之理念相違，系爭協議書違反民法第148條第2項之誠

實信用原則自明，應為無效而不受法律之保護，原告據

系爭協議書主張被告不得向原告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請求，更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且違反人民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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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構成民法第148條第1項權

利之濫用。

　　⒉縱認系爭協議書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

俗、誠信原則，被告對原告所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

求，仍未悖於系爭協議書：

      ⑴系爭協議書第1、2條係令被告現在及將來所有財產自系

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全歸原告所有，該約定乃被告為維

護家庭和諧，安撫原告並獎勵其為被告籌備、打點新診

所開幕、照顧教導子女之辛勞，原告上開受贈與其對婚

姻共同生活之貢獻及協力有關，屬原告因婚姻共同生活

所犧牲之代價，是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

償取得之財產」於本件應限縮解釋，將夫妻間之贈與排

除在外，始為合理，則原告因系爭協議書第1、2條所受

被告贈與而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⑵系爭協議書第1條於金錢範圍之部分，屬兩造於家庭生

活費用外，協議供原告使用之自由處分金，該自由處分

金係原告從事家事勞動、照顧教導子女、協助被告診所

之營業等事務之對價，並非無償取得，非屬民法第1030

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償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

財產分配之計算。

　　  ⑶國內多數學者認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於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前尚未發生，僅係期待權或尚未發生債權之

請求權，不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系爭

協議書第4條要求被告預先拋棄尚未發生之權利，自不

生效力。兩造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如前所述，被告贈

與原告之財產或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仍應列入剩餘

財產分配之標的，而被告預先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既不生效力，系爭協議書即無礙於被告向原告請求分配

剩餘財產之差額。

　　⒊原告主張將被告父親丁○、母親戊○之財產列為被告之婚

後財產，顯不可採。依原告請求調取之被告父母名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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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資料所示，雖有部分金額是被告在執行醫師業務後給

付，然此為被告孝敬父母養育之恩而給予，屬履行道德上

義務之給予，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規定，不應視

為被告之婚後財產。再者，原告曾為解決兩造所得税之税

務問題，於兩造開業後借用被告父母名下多家銀行之綜合

存摺帳戶及股票帳戶進出，因此被告父母名下帳戶大部分

由原告管理，原告也將借用被告父母帳戶之存款提領一

空，故原告將被告父母帳戶曾出現之金額全部認定為被告

之金錢，顯係過度連結，並無理由。

　　⒋被告得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205,886,995元：

      ⑴原告之婚後財產價值合計528,782,732元，含保單價值2

5,684,945元、銀行存款5,743,113元（即4,824,393元

加上美金32,000元折合新臺幣918,720元）、股票及投

資1,013,040元、不動產價值192,861,014元、應追加列

入原告之婚後財產金額302,580,620元，扣除原告婚後

債務114,008,647元，原告剩餘財產之價值為414,774,0

85元【計算式：528,782,732－114,008,647】。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3,000,095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411,773,990元【計算式：414,77

4,085－3,000,095＝411,773,990】，是被告得向原告

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05,886,995元。

（三）並聲明：⒈准被告與原告離婚；⒉原告應給付被告206,88

6,995元，及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原告則以： 

（一）離婚部分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以不明方法取得原告

與訴外人丙○○之viber對話紀錄，內容多係不連續之截

圖，且有斷章取義、刻意扭曲之嫌，甚多為被告之單方臆

測，原告與訴外人丙○○之互動業經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認定僅為醫病、球員球迷、朋友間之一般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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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逾越正常男女往來之情事存在，足證兩造婚姻關係難

以維持之事由非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於000年0月間搬出兩

造同住處所係因被告與訴外女子在家中發生性行為，被告

自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亦不得依民

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0,0

00元。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⑴參照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9年度家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

法院100年度家上易字第18號、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

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

家財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家上字

第42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非於婚姻關係消滅後始產生，乃債權請求權、期待權，

當事人可自由處分之，且此處分並不違反公序良俗，應

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前預先拋棄。

　　　⑵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遭原告發現對婚姻有不忠實之異常

舉動，為展現維護家庭之悔過誠意而自願簽署，其中除

第4條之約定與被告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關外，

其餘約定概與本件爭點無關。而系爭協議書第4條明確

記載：「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即被告Ａ０

２）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等字語。系爭協議書

之見證律師己○○於113年5月15日本件言詞辯論期日證

稱渠係於被告休診時前往被告診所，並詢問被告是否看

過系爭協議書內容、對內容有無問題，被告亦當庭自承

系爭協議書之簽名係其本人所簽，以被告之智識、學經

歷，其果於系爭協議書親筆簽名卻未清楚閱覽及理解內

容，顯與常情相悖，足證被告確係於專業律師見證下，

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後，出於真意而完成簽署，被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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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系爭協議書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屬

有效，是被告不得再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⑶按民法法定財產制之立法目的，係為促使夫妻雙方經濟

地位平等、重視夫妻共同生活和諧及肯定家事勞動之價

值，然夫妻雙方經協議後，非不得於婚姻存續期間改用

法定財產制以外之制度就婚後財產進行配置，此自法律

明定夫妻可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即知。換言

之，法定財產制並非民法之強制規定，本件兩造立於平

等地位，自主決定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放棄法定財產制

之適用，由被告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

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

　　　⑷系爭協議書雖約定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

均自協議書成立日起歸原告所有，且被告願預先拋棄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於離婚後每月僅保留70,000

元生活費，其餘收入均歸原告所有，惟在現代社會中，

於離婚後為照顧對方及子女、或就自身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犯錯誤進行補償，進而給付對方大額財產，並非前

所未聞，且被告依系爭協議書內容，每月尚留有70,000

元生活費，此金額除高出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外，亦係被告當初與原告商討所得之數字，應係被告衡

量自身與原告、子女權益保障而為之決定，難謂有何違

反民法第72條所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存在，

系爭協議書自非無效。

　　  ⑸兩造之所以簽署系爭協議書，肇因於被告與訴外女子有

不正常之來往，並對兩造婚姻造成傷害與不信任，被告

為挽回原告並給予原告及子女充分保障，始簽署系爭協

議書，系爭協議書內容係針對兩造婚後財產之處置，並

能確切提供原告及子女保障，進而幫助兩造婚姻延續至

109年，顯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非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

的，且被告離婚後每月保留之70,000元，亦足以供其在

履行照顧、補償原告母子之情況下，同時健全其自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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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應符合人權，亦未違背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之約

定應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自屬有效。

　　  ⑹又原告未就系爭協議書第1條：「甲方（即被告Ａ０

２）願將名下所有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

在或將來取得者，自本協議書成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

告Ａ０１）所有」、第2條：「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

名下之動產，得以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

請求甲方為變名手續」之規定於本件提起請求，被告自

無由主張系爭協議書第1、2條之約定可認為係被告對原

告之贈與及被告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

　　⒉退步言之，縱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

系爭協議書無效，然依兩造目前所調得之財產資料計算，

被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累積之財產多於原告，自無由向

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⑴原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105,550,352元（含保單、

銀行存款、股票及投資、不動產，於扣除債務後之價

值）及美金32,000元。被告雖主張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

之金額有302,580,620元，然被告迄今未提出計算依據

及應計入之理由，原告否認之，此部分金額不得列入原

告婚後財產。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212,770,095元（含保單價

值1,904,536元、銀行存款1,001,410元、股票價值94,1

49元，及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分別移轉至其父

母名下之財產93,460,000元、116,310,000元）。

（三）並聲明：⒈被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

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於86年12月29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已成年），兩

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兩造現存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時點為原告起訴

離婚日即109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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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

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

10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

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命被

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

告另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

之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

院11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

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

三、除有爭執之部分以外，兩造於109年10月13日現存之婚後財

產如下：

（一）原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25,684,945元。

    ⒉銀行存款：4,824,393元、美金32,000元。

    ⒊股票及投資：16,093,040元。

    ⒋不動產（依郭厚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含裝潢之價

值：

      ⑴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段000號2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⑶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段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段000號4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⑸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⑹坐落臺南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路0段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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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⑻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路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⑼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⑽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⑾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⑿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⒀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96）。

       ⒁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⒂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⒃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96）。

       ⒄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96）。

　　　⒅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⒆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

部）。

（二）被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1,904,536元。

    ⒉銀行存款：1,001,410元。

    ⒊股票：94,149元。

　　　以上合計3,000,095元　

四、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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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大商業銀行債務餘額：60,000,000元。

（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2

2,248,231元。

（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1

0,630,928元。

（四）臺灣土地銀行債務餘額：21,129,488元。

　　  以上合計114,008,647元　　　　　　　　

五、被告無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六、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

訟，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

審理中。

肆、爭點：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

准兩造離婚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所

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被告賠償6,00

0,000元是否相當？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有無理

由？

（二）被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婚所

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原告賠償1,00

0,000元是否相當？

（三）系爭協議書是否無效？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

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被告是否已於兩造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

（四）原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原告所提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317頁「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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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同被告112年7月19日民事爭點整理續

狀第7頁）所示款項合計302,580,620元（含臺灣土地銀行

60,990,000元、臺灣銀行115,690,000元、元大商業銀行1

25,900,620元），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

段規定追加計算視為原告現存之婚後財產，是否有理由？

（五）被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⒈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191至245頁

（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一）所示之

時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父丁○名下？若有，是否應

計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⒉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247至307頁

（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二）所示之

時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母戊○名下？若有，是否應

計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六）被告對原告是否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若

　　  有，其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

有理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對於

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

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事發

生後已逾2年者，不得請求離婚，觀諸民法第1053條規定

甚明。

    ⒉查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

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

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0年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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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分別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

0元。被告另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

害配偶權之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

償，分別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

56號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

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與

甲○○裸身照片3張上所顯示之拍攝時間為109年9月19日

（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17至19頁），原告提起本件離婚訴

訟之日期則為109年10月13日，觀諸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

文章甚明（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7頁），足證原告本件起

訴並未逾其知悉後6個月，被告亦未抗辯原告有何於事前

同意或事後宥恕之情形存在，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判

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成權，

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一項符

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1項第2款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條第2項訴請離

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原告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

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但請求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

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

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

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非財產上之損

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他方離婚

事由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再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損

害賠償，係以判決離婚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請求權

發生之原因，與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並不相同，是夫

妻一方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他方賠償非財產上

之損害後，仍可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他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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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財產上之損害，反之亦同。惟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非

財產上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

他方重婚、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虐待、遺棄、意圖

殺害或犯不名譽之罪等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故若被害人已

據上述他方離婚事由之行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

求他方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時，法院酌定民法第1056條

第2項規定之賠償數額時，亦須審酌被害人前已受有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判決之情事，判決時序相反時亦同。

    ⒉查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係因被告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業經認定如前，原告就此並無過失可言，被告固以前詞抗

辯原告就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並非無可歸責之處云云，

然本院認為被告所抗辯之事由並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因可

歸責於原告之事由產生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之事實存在，

詳如後述「二、（一）」所示，則原告就本件判決離婚既

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自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

被告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⒊審酌兩造結婚已超過20年，原告因被告與他人合意性交而

判決離婚，精神上自受有痛苦，考量兩造均為知名醫師，

收入甚高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再斟酌原告已因其所

主張被告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之事實，經

法院依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另案判命被告與甲○○、乙○

○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及被告另應與訴外人甲○

○、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受有上開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依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自不宜過高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屬無據。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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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

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離婚之損害賠償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

說明，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

任。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起訴狀係於109年11月3日

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司家調

字卷第99頁），則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

1月4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應自10

9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請求判准原告

與被告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其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00元本息，均有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爰駁回

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本件本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附此敘明。

（五）本判決主文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

500,000元，依家事事件法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請求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

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

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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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

2項所明定。又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

經營美滿生活為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

在客觀上確屬難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

規定請求離婚，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

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

僅需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

維持婚姻之事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

持婚姻意願之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

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以：原告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

起與訴外人丙○○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

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

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

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

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

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等超出超出正常

社交範圍之互動，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

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且原告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

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

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

內涵云云，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

然：

      ⑴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社

交範圍互動之事實，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與訴外人丙○

○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時間係自103年12月18日起至1

04年11月16日為止（見被告提出之viber對話影本，相

關內容整理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被告於00

0年0月間發現時，距離被告所謂原告與訴外人丙○○有

曖昧情事最後之時點已超過5年，被告復自認兩造於109

年9月19日其遭原告發現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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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婚姻生活與互動尚屬平順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一第

269頁），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互動平順正常之婚姻生

活中，縱然發現他方於多年前與異性有曖昧情事，應可

透過溝通、協調解決，尚難認客觀上已達難以維持婚姻

之程度，此觀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者，他方縱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向法院請求離

婚，卻尚須受民法第1053條所定「知悉後已逾6個月，

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2年」之除斥期間限制，舉重以

明輕，其理甚明

      ⑵何況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

常社交範圍互動部分，經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

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又分別遞經本院110年

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

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之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而所謂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係依社

會通念判斷，則上開該案件縱未確定，然遞經二審級均

認定原告與訴外人丙○○並無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

動，自難認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何超出正常社交範圍

之互動存在。

      ⑶加以由時間序觀察，本件係原告於109年9月19日發現被

告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於同年109年10月13日起訴

請求本院判准其與被告離婚後，被告方於000年0月間發

現原告與訴外人丙○○有其所指摘之上開往來，而於11

0年4月28日提出離婚之反請求，據此更可知被告所謂兩

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係因其與

其他女子性交遭原告發現而遭訴請離婚，被告為反制原

告，加以又因緣際會取得此部分相關事證，方據此提起

離婚之反請求，足見其所謂兩造因此有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能認係因被告遭原告訴請離

婚，而於主觀上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已，依首揭說

明，自難據此認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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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總結上述，被告無從僅憑於000年0月間發現5年以前原

告與訴外人丙○○於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11月16日

止之互動，而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

在。至原告自109年9月起與被告分居，係因發現被告與

其他女子性交，觀諸上開時間序甚明，應認原告與被告

分居有正當理由，故即便兩造因此長期分居，因此係因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產生之結果，原告就此並無可歸

責之處，被告亦不得據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本

院判決准被告與原告離婚。

（二）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

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

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

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本件本院僅依原告之本請求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按民法第10

52條第2項規定判准被告與原告離婚，業於前述，則本院

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僅依原告之本請求判

准兩造離婚，而就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之事由，被告係有過

失，並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無從請求原告賠

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三）系爭協議書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並無何欠缺

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

亦無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

則而無效之情形，且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預先

拋棄，原告依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書主張，並非權利濫

用，故應認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合法拋棄

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被告對原告已無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自不得對原告請求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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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

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

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

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

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

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被告固以：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爭協議書至被

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

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

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云云。然被告簽立

系爭協議書之過程，業據證人己○○到庭具結證稱：系爭

協議書內容是我所擬，兩造係分開簽名，但由我親自見

證，起因是被告與診所護士有不尋常之關係為原告發現，

原告為讓自己有保障，希望在財產方面得到被告的保證，

所以請我草擬系爭協議書，擬完後我有傳給原告看，也有

請原告拿給被告看，我是在某日晚上被告診所裡面沒有病

人，或是他當天沒有看診，我因此認為是被告休診的空檔

去找被告，我有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協議書，有無問題？

被告表示沒有問題，就在我面前簽名了等語（見本院婚字

卷六第310至311頁），本院斟酌證人己○○為執業律師，

辦理契約撰擬、見證本為其日常業務範疇，與兩造又無特

殊之恩怨、嫌隙，僅係受原告委託協助撰擬系爭協議書並

見證簽署過程，其證詞自無偏頗之虞，核屬信而有徵，由

證人己○○之上開證言可知，被告係親自向證人己○○確

認自己已瞭解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後方簽名，加以被告亦自

認系爭協議書上之簽名為其所親簽，且被告為醫師，智識

能力甚高，依系爭協議書簽立之客觀情形，係1名執業律

師親持前來讓被告簽名，與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互為代理所

簽署之文件有別，衡諸常情，被告當無未詳看內容即在其

上簽名之理，佐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僅有4條，文意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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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明，即便時間短暫，依被告之智識亦無無法理解之

理，此外被告就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

事實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原告所

提之證據就被告係在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之情況下方簽署

系爭協議書之事實已為適當之證明，被告既無法更舉反證

證明其所抗辯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

實存在，本院自難以採信被告關於系爭協議書因欠缺表示

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之主張。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

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係規定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可

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始發生，是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預先

拋棄，即係將來之債務得否免除之問題。就此固有不同見

解，雖有論者認為免除之前提為債務存在，若債務現在不

存在，即無免除可言，且將來債務之免除，無異禁止將來

發生債務，係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然將來債務之免

除，實際上僅係使將來發生債務時不必另為免除之意思表

示，而使債之關係消滅而已，與附停止條件之免除行為無

異，自不應認此違反公序良俗，應屬有效，加以夫妻本得

以約定採用分別財產制之方式使其彼此無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存在，更足見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係屬合法，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得

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

    ⒋被告固以前詞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

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係屬權利濫用，應屬無效云

云。然：

      ⑴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被告）願將名下所有

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來取得者，

自本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所有」，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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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將自己現在或將來之所有財產均贈與原告之約定；

第2條約定「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產，得以

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為變名手

續」，係在接續第1條贈與契約之約定，處理被告贈與

原告財產中動產部分，如何不以現實交付之方式完成動

產所有權移轉之問題；第3條約定「雙方如日後發生離

婚之事實，甲方同意自甲方收入中保留每個月七萬元之

生活費用，餘款按月於月底交付乙方，歸乙方所有」，

則係兩造預先就離婚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贍養費為

約定；第4條約定「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願拋

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則係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

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約定，可見系爭協

議書第1條至第4條之約定，除第1條及第2條互有關聯

外，其餘各有獨立之要件及規範目的，並無被告所謂系

爭協議書自行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

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情形。

      ⑵又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第4條各有獨立

之要件及規範目的，其「第1條及第2條」除去「第3

條」、「第4條」；或其「第3條」除去「第1條及第2

條」、「第4條」；或其「第4條」除去「第1條及第2

條」、「第3條」後，均仍可單獨成立，因系爭協議書

「第1條及第2條」、「第3條」之約定與本件無關，揆

諸上開說明，除去該部分又不會使與本件有關之系爭協

議書第4條約定無效，本院自無庸在本件認定系爭協議

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有無違反法律強制規

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

效之情形，僅需專就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無被告所主張

之無效原因而認定，然被告所據以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

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

利濫用而無效之事由，所深入指摘之條文均係系爭協議

書第1條至第3條，本院自難據此認為系爭協議書第4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4



有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

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存在。

      ⑶又依上開說明可知，夫妻本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不違反公序

良俗，係屬合法，被告又未指明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何

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

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故其主張系爭協議書第4條

關於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之約定無效，自屬無據，應認被告對原告之夫妻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業經其簽立系爭協議書第4條

之約定預先合法拋棄而不存在，從而，被告自無從對原

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本件自無再就兩造之剩

餘財產數額、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金額一一認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反請求判准被告與

原告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反請求原告賠償其

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反請求原

告給付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

告之反請求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反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六）反請求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

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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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王嘉豪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請求關於離婚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關於離婚損害賠償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反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下稱原告）起訴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等事項，嗣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告）反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項（兩造原尚請求酌定所生子女Ａ０３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嗣因Ａ０３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成年，兩造業已分別撤回此部分聲明），經核兩造合併請求及反請求之數家事訴訟事件，皆係兩造因婚姻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與上揭條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貳、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定。查本件被告反請求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於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訴時原聲明：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幣別者，均指新臺幣）10,000,000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如後述，經核被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原告主張：
（一）離婚部分：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已成年）。原告婚後雖為職業婦女，對家庭仍盡心付出，對子女之照顧從未因工作繁忙而偏廢，然被告卻因收入較豐，開始與其他異性有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原告於98年間發現上情，為求家庭完整和諧而選擇隱忍，盼被告能改善自身行為，回歸正常家庭生活，不料被告不知悔改，同時與訴外人甲○○、乙○○交往而發生婚外情，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許原告返家，竟當場撞見被告帶同訴外人甲○○在家中發生性行為，原告深感婚後一路付出未被珍惜與尊重，身心受創，事後對被告與訴外人甲○○、乙○○分別訴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獲准，詎被告對上開已然破壞兩造婚姻基礎之行為毫無悔意，於110年仍繼續與訴外人甲○○、乙○○藕斷絲連，甚至誣指原告與他人有不正常之男女往來，兩造婚姻關係顯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繼續維持之可能，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法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
（二）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婚後與其他異性發生婚外情，該對象且係人妻、人母，甚至帶回兩造家中為性行為，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兩造同為臺南市頗具名望之醫師，被告婚外情醜聞經媒體報導後，已然成為醫界同仁、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之話題，被告荒唐行止使結縭20多年之原告及兩造子女精神上遭受極大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6,000,000元。
（三）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於000年0月間整理家人照片等物品時發現一個USB隨身碟，播放後竟發現內容為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月起透過通訊軟體viber傾訴思念之情，並互約外出旅遊、互贈名貴物品之對話紀錄。在原告於109年9月19日返家看見被告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之前，兩造之婚姻生活及互動尚屬平順，因原告有長期失眠及情緒上問題，個性又較為暴躁，被告為維持家庭及婚姻生活之清淨和樂，對原告可謂百般順從與呵護，儘量無任何違逆原告要求之舉措，此觀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月21日、104年1月10日、同年月12日、29日及同年2月1日等日期透過viber對話之內容，原告自承情緒易怒爆點低、被告都會為原告準備餐點或招呼原告一起吃飯、被告對原告辛勤工作十分心疼也多有容忍、被告在原告父喪心情低落期間不分早晚陪伴原告，足見被告婚後對於原告之付出狀況。被告固不否認與訴外人甲○○、乙○○發生外遇情事，然原告對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亦非全無可歸責之處，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因判決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無理由。
（二）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獲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貳、反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被告主張：
（一）離婚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與訴外人丙○○之間有不正常男女互動之情事，其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等等（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足見原告與訴外人丙○○之互動已超出正常社交範圍，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又原告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參照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4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等判決意旨，不論被告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否需負責，均得訴請離婚，故被告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1,0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有理由。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兩造於99年1月1日曾簽署1份財產協議書（原證3，見本院婚字卷一第2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屬原告權利之濫用，應認為無效：
　　  ⑴原告之強勢態度，常因細故與被告發生爭吵，被告為維護婚姻一再降低姿態安撫原告，對原告之要求百般順從，曾應原告要求簽立諸多簽名，依被告之記憶，原告僅告知被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財產，名義上必須登記在原告名下，此情形本為兩造婚後既有模式，被告對於原告婚後購置之財產均登記為原告所有，亦不曾有意見，然兩造確實不曾討論倘發生離婚事實，被告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乙事。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爭協議書至被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
　　  ⑵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非約定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而係令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均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歸原告所有，並令被告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顯有在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就婚後財產為重新之分割及分配，實際更動兩造婚後財產，並限制被告依法定財產制原得主張之權利，影響被告離婚後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原告請求之數額及主張之權利，基此，應認為系爭協議書自行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效。
　    ⑶退步而言，縱認系爭協議書並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效，惟系爭協議書第1、2條令被告所有之財產全歸原告所有，使被告從事醫療服務辛苦大半輩子之積蓄瞬間歸零，剝奪被告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財產之權利，系爭協議書第3、4條更係以離婚作為條件所設下之約定，且第3條限制被告離婚後僅能自每月將近1,000,000元之收入中保留70,000元作為生活費，其餘須按月於月底交付原告，致被告離婚後如何窮盡努力工作也僅能領取與工作內容顯不相當之薪水，被告必然喪失積極工作之動力，影響國家醫療資源及社會大眾之醫療權益至鉅，系爭協議書第3條內容顯然嚴重限縮被告離婚後依其專長、勞力，工作賺取薪資花用之自由，侵害憲法第15條所賦予被告之財產權、生存權與工作權，更違反人民享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甚明，應屬無效，被告自不受系爭協議書之拘束。
　　  ⑷系爭協議書係被告為維繫兩造婚姻關係、展現維護家庭之誠意下所簽立，斯時被告係處於對原告處處禮讓之心理，原告利用被告此心境，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其現在及將來所有之財產全歸原告所有，且離婚後僅能自從事醫療服務平均每月將近1,000,000元之收入中保留不到一成之比例作為生活費，並喪失對原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反觀同在醫界服務，財產與薪資相當優渥、生活無虞之原告，卻因系爭協議書獲得額外之鉅額資產，兩造因系爭協議書所負擔之權利義務極不相當，堪認系爭協議書係專以犧牲被告圖利原告為目的，顯然偏袒原告而對被告有失公平，與誠信原則所揭橥正義衡平之理念相違，系爭協議書違反民法第148條第2項之誠實信用原則自明，應為無效而不受法律之保護，原告據系爭協議書主張被告不得向原告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更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且違反人民享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構成民法第148條第1項權利之濫用。
　　⒉縱認系爭協議書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被告對原告所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仍未悖於系爭協議書：
      ⑴系爭協議書第1、2條係令被告現在及將來所有財產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全歸原告所有，該約定乃被告為維護家庭和諧，安撫原告並獎勵其為被告籌備、打點新診所開幕、照顧教導子女之辛勞，原告上開受贈與其對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及協力有關，屬原告因婚姻共同生活所犧牲之代價，是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償取得之財產」於本件應限縮解釋，將夫妻間之贈與排除在外，始為合理，則原告因系爭協議書第1、2條所受被告贈與而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⑵系爭協議書第1條於金錢範圍之部分，屬兩造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協議供原告使用之自由處分金，該自由處分金係原告從事家事勞動、照顧教導子女、協助被告診所之營業等事務之對價，並非無償取得，非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償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⑶國內多數學者認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尚未發生，僅係期待權或尚未發生債權之請求權，不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系爭協議書第4條要求被告預先拋棄尚未發生之權利，自不生效力。兩造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如前所述，被告贈與原告之財產或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而被告預先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既不生效力，系爭協議書即無礙於被告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
　　⒊原告主張將被告父親丁○、母親戊○之財產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顯不可採。依原告請求調取之被告父母名下金融帳戶資料所示，雖有部分金額是被告在執行醫師業務後給付，然此為被告孝敬父母養育之恩而給予，屬履行道德上義務之給予，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規定，不應視為被告之婚後財產。再者，原告曾為解決兩造所得税之税務問題，於兩造開業後借用被告父母名下多家銀行之綜合存摺帳戶及股票帳戶進出，因此被告父母名下帳戶大部分由原告管理，原告也將借用被告父母帳戶之存款提領一空，故原告將被告父母帳戶曾出現之金額全部認定為被告之金錢，顯係過度連結，並無理由。
　　⒋被告得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205,886,995元：
      ⑴原告之婚後財產價值合計528,782,732元，含保單價值25,684,945元、銀行存款5,743,113元（即4,824,393元加上美金32,000元折合新臺幣918,720元）、股票及投資1,013,040元、不動產價值192,861,014元、應追加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金額302,580,620元，扣除原告婚後債務114,008,647元，原告剩餘財產之價值為414,774,085元【計算式：528,782,732－114,008,647】。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3,000,095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411,773,990元【計算式：414,774,085－3,000,095＝411,773,990】，是被告得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05,886,995元。
（三）並聲明：⒈准被告與原告離婚；⒉原告應給付被告206,886,995元，及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則以： 
（一）離婚部分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以不明方法取得原告與訴外人丙○○之viber對話紀錄，內容多係不連續之截圖，且有斷章取義、刻意扭曲之嫌，甚多為被告之單方臆測，原告與訴外人丙○○之互動業經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定僅為醫病、球員球迷、朋友間之一般往來，並無逾越正常男女往來之情事存在，足證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之事由非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於000年0月間搬出兩造同住處所係因被告與訴外女子在家中發生性行為，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0,000元。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⑴參照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9年度家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家上易字第18號、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財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家上字第42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非於婚姻關係消滅後始產生，乃債權請求權、期待權，當事人可自由處分之，且此處分並不違反公序良俗，應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
　　　⑵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遭原告發現對婚姻有不忠實之異常舉動，為展現維護家庭之悔過誠意而自願簽署，其中除第4條之約定與被告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關外，其餘約定概與本件爭點無關。而系爭協議書第4條明確記載：「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即被告Ａ０２）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等字語。系爭協議書之見證律師己○○於113年5月15日本件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渠係於被告休診時前往被告診所，並詢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對內容有無問題，被告亦當庭自承系爭協議書之簽名係其本人所簽，以被告之智識、學經歷，其果於系爭協議書親筆簽名卻未清楚閱覽及理解內容，顯與常情相悖，足證被告確係於專業律師見證下，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後，出於真意而完成簽署，被告透過系爭協議書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屬有效，是被告不得再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⑶按民法法定財產制之立法目的，係為促使夫妻雙方經濟地位平等、重視夫妻共同生活和諧及肯定家事勞動之價值，然夫妻雙方經協議後，非不得於婚姻存續期間改用法定財產制以外之制度就婚後財產進行配置，此自法律明定夫妻可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即知。換言之，法定財產制並非民法之強制規定，本件兩造立於平等地位，自主決定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放棄法定財產制之適用，由被告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
　　　⑷系爭協議書雖約定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均自協議書成立日起歸原告所有，且被告願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於離婚後每月僅保留70,000元生活費，其餘收入均歸原告所有，惟在現代社會中，於離婚後為照顧對方及子女、或就自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犯錯誤進行補償，進而給付對方大額財產，並非前所未聞，且被告依系爭協議書內容，每月尚留有70,000元生活費，此金額除高出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外，亦係被告當初與原告商討所得之數字，應係被告衡量自身與原告、子女權益保障而為之決定，難謂有何違反民法第72條所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存在，系爭協議書自非無效。
　　  ⑸兩造之所以簽署系爭協議書，肇因於被告與訴外女子有不正常之來往，並對兩造婚姻造成傷害與不信任，被告為挽回原告並給予原告及子女充分保障，始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內容係針對兩造婚後財產之處置，並能確切提供原告及子女保障，進而幫助兩造婚姻延續至109年，顯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非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且被告離婚後每月保留之70,000元，亦足以供其在履行照顧、補償原告母子之情況下，同時健全其自身生活，應符合人權，亦未違背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應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自屬有效。
　　  ⑹又原告未就系爭協議書第1條：「甲方（即被告Ａ０２）願將名下所有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來取得者，自本協議書成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Ａ０１）所有」、第2條：「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產，得以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為變名手續」之規定於本件提起請求，被告自無由主張系爭協議書第1、2條之約定可認為係被告對原告之贈與及被告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
　　⒉退步言之，縱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系爭協議書無效，然依兩造目前所調得之財產資料計算，被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累積之財產多於原告，自無由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⑴原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105,550,352元（含保單、銀行存款、股票及投資、不動產，於扣除債務後之價值）及美金32,000元。被告雖主張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之金額有302,580,620元，然被告迄今未提出計算依據及應計入之理由，原告否認之，此部分金額不得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212,770,095元（含保單價值1,904,536元、銀行存款1,001,410元、股票價值94,149元，及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分別移轉至其父母名下之財產93,460,000元、116,310,000元）。
（三）並聲明：⒈被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於86年12月29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現存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時點為原告起訴離婚日即109年10月13日。
二、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告另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
三、除有爭執之部分以外，兩造於109年10月13日現存之婚後財產如下：
（一）原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25,684,945元。
    ⒉銀行存款：4,824,393元、美金32,000元。
    ⒊股票及投資：16,093,040元。
    ⒋不動產（依郭厚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含裝潢之價值：
      ⑴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2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⑶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4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⑸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⑹坐落臺南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⑻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⑼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⑽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⑾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⑿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⒀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96）。
       ⒁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⒂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⒃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96）。
       ⒄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96）。
　　　⒅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⒆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二）被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1,904,536元。
    ⒉銀行存款：1,001,410元。
    ⒊股票：94,149元。
　　　以上合計3,000,095元　
四、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如下：
（一）元大商業銀行債務餘額：60,000,000元。
（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22,248,231元。
（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10,630,928元。
（四）臺灣土地銀行債務餘額：21,129,488元。
　　  以上合計114,008,647元　　　　　　　　
五、被告無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六、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
肆、爭點：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被告賠償6,000,000元是否相當？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有無理由？
（二）被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原告賠償1,000,000元是否相當？
（三）系爭協議書是否無效？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被告是否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四）原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原告所提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317頁「四、（一）、（二）、（三）」（同被告112年7月19日民事爭點整理續狀第7頁）所示款項合計302,580,620元（含臺灣土地銀行60,990,000元、臺灣銀行115,690,000元、元大商業銀行125,900,620元），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追加計算視為原告現存之婚後財產，是否有理由？
（五）被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⒈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191至245頁（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父丁○名下？若有，是否應計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⒉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247至307頁（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母戊○名下？若有，是否應計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六）被告對原告是否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若
　　  有，其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對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2年者，不得請求離婚，觀諸民法第1053條規定甚明。
    ⒉查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告另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與甲○○裸身照片3張上所顯示之拍攝時間為109年9月19日（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17至19頁），原告提起本件離婚訴訟之日期則為109年10月13日，觀諸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甚明（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7頁），足證原告本件起訴並未逾其知悉後6個月，被告亦未抗辯原告有何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之情形存在，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判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成權，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一項符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條第2項訴請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原告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但請求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他方離婚事由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再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損害賠償，係以判決離婚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請求權發生之原因，與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並不相同，是夫妻一方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他方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後，仍可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他方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反之亦同。惟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非財產上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他方重婚、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虐待、遺棄、意圖殺害或犯不名譽之罪等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故若被害人已據上述他方離婚事由之行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他方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時，法院酌定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之賠償數額時，亦須審酌被害人前已受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判決之情事，判決時序相反時亦同。
    ⒉查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係因被告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業經認定如前，原告就此並無過失可言，被告固以前詞抗辯原告就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並非無可歸責之處云云，然本院認為被告所抗辯之事由並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產生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之事實存在，詳如後述「二、（一）」所示，則原告就本件判決離婚既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自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⒊審酌兩造結婚已超過20年，原告因被告與他人合意性交而判決離婚，精神上自受有痛苦，考量兩造均為知名醫師，收入甚高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再斟酌原告已因其所主張被告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之事實，經法院依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另案判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及被告另應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受有上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依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自不宜過高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離婚之損害賠償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起訴狀係於109年11月3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99頁），則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1月4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應自109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00元本息，均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爰駁回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本件本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本判決主文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家事事件法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請求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2項所明定。又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美滿生活為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以：原告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與訴外人丙○○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等超出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且原告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云云，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然：
      ⑴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互動之事實，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與訴外人丙○○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時間係自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11月16日為止（見被告提出之viber對話影本，相關內容整理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被告於000年0月間發現時，距離被告所謂原告與訴外人丙○○有曖昧情事最後之時點已超過5年，被告復自認兩造於109年9月19日其遭原告發現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前，兩造婚姻生活與互動尚屬平順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一第269頁），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互動平順正常之婚姻生活中，縱然發現他方於多年前與異性有曖昧情事，應可透過溝通、協調解決，尚難認客觀上已達難以維持婚姻之程度，此觀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縱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向法院請求離婚，卻尚須受民法第1053條所定「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2年」之除斥期間限制，舉重以明輕，其理甚明
      ⑵何況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互動部分，經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又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所謂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係依社會通念判斷，則上開該案件縱未確定，然遞經二審級均認定原告與訴外人丙○○並無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自難認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何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存在。
      ⑶加以由時間序觀察，本件係原告於109年9月19日發現被告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於同年109年10月13日起訴請求本院判准其與被告離婚後，被告方於000年0月間發現原告與訴外人丙○○有其所指摘之上開往來，而於110年4月28日提出離婚之反請求，據此更可知被告所謂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係因其與其他女子性交遭原告發現而遭訴請離婚，被告為反制原告，加以又因緣際會取得此部分相關事證，方據此提起離婚之反請求，足見其所謂兩造因此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能認係因被告遭原告訴請離婚，而於主觀上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已，依首揭說明，自難據此認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
      ⑷總結上述，被告無從僅憑於000年0月間發現5年以前原告與訴外人丙○○於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11月16日止之互動，而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至原告自109年9月起與被告分居，係因發現被告與其他女子性交，觀諸上開時間序甚明，應認原告與被告分居有正當理由，故即便兩造因此長期分居，因此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產生之結果，原告就此並無可歸責之處，被告亦不得據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本院判決准被告與原告離婚。
（二）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本件本院僅依原告之本請求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被告與原告離婚，業於前述，則本院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僅依原告之本請求判准兩造離婚，而就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之事由，被告係有過失，並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無從請求原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三）系爭協議書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並無何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亦無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而無效之情形，且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預先拋棄，原告依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書主張，並非權利濫用，故應認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合法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被告對原告已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自不得對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⒈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以：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爭協議書至被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云云。然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之過程，業據證人己○○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協議書內容是我所擬，兩造係分開簽名，但由我親自見證，起因是被告與診所護士有不尋常之關係為原告發現，原告為讓自己有保障，希望在財產方面得到被告的保證，所以請我草擬系爭協議書，擬完後我有傳給原告看，也有請原告拿給被告看，我是在某日晚上被告診所裡面沒有病人，或是他當天沒有看診，我因此認為是被告休診的空檔去找被告，我有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協議書，有無問題？被告表示沒有問題，就在我面前簽名了等語（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10至311頁），本院斟酌證人己○○為執業律師，辦理契約撰擬、見證本為其日常業務範疇，與兩造又無特殊之恩怨、嫌隙，僅係受原告委託協助撰擬系爭協議書並見證簽署過程，其證詞自無偏頗之虞，核屬信而有徵，由證人己○○之上開證言可知，被告係親自向證人己○○確認自己已瞭解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後方簽名，加以被告亦自認系爭協議書上之簽名為其所親簽，且被告為醫師，智識能力甚高，依系爭協議書簽立之客觀情形，係1名執業律師親持前來讓被告簽名，與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互為代理所簽署之文件有別，衡諸常情，被告當無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理，佐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僅有4條，文意均甚為簡明，即便時間短暫，依被告之智識亦無無法理解之理，此外被告就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實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原告所提之證據就被告係在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之情況下方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實已為適當之證明，被告既無法更舉反證證明其所抗辯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實存在，本院自難以採信被告關於系爭協議書因欠缺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之主張。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係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可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發生，是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預先拋棄，即係將來之債務得否免除之問題。就此固有不同見解，雖有論者認為免除之前提為債務存在，若債務現在不存在，即無免除可言，且將來債務之免除，無異禁止將來發生債務，係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然將來債務之免除，實際上僅係使將來發生債務時不必另為免除之意思表示，而使債之關係消滅而已，與附停止條件之免除行為無異，自不應認此違反公序良俗，應屬有效，加以夫妻本得以約定採用分別財產制之方式使其彼此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更足見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屬合法，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
    ⒋被告固以前詞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係屬權利濫用，應屬無效云云。然：
      ⑴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被告）願將名下所有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來取得者，自本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所有」，係被告將自己現在或將來之所有財產均贈與原告之約定；第2條約定「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產，得以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為變名手續」，係在接續第1條贈與契約之約定，處理被告贈與原告財產中動產部分，如何不以現實交付之方式完成動產所有權移轉之問題；第3條約定「雙方如日後發生離婚之事實，甲方同意自甲方收入中保留每個月七萬元之生活費用，餘款按月於月底交付乙方，歸乙方所有」，則係兩造預先就離婚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贍養費為約定；第4條約定「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則係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約定，可見系爭協議書第1條至第4條之約定，除第1條及第2條互有關聯外，其餘各有獨立之要件及規範目的，並無被告所謂系爭協議書自行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情形。
      ⑵又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第4條各有獨立之要件及規範目的，其「第1條及第2條」除去「第3條」、「第4條」；或其「第3條」除去「第1條及第2條」、「第4條」；或其「第4條」除去「第1條及第2條」、「第3條」後，均仍可單獨成立，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之約定與本件無關，揆諸上開說明，除去該部分又不會使與本件有關之系爭協議書第4條約定無效，本院自無庸在本件認定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有無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僅需專就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無被告所主張之無效原因而認定，然被告所據以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事由，所深入指摘之條文均係系爭協議書第1條至第3條，本院自難據此認為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存在。
      ⑶又依上開說明可知，夫妻本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不違反公序良俗，係屬合法，被告又未指明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何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故其主張系爭協議書第4條關於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約定無效，自屬無據，應認被告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業經其簽立系爭協議書第4條之約定預先合法拋棄而不存在，從而，被告自無從對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本件自無再就兩造之剩餘財產數額、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一一認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反請求判准被告與原告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反請求原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反請求原告給付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之反請求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反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反請求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王嘉豪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請求關於離婚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關於離婚損害

    賠償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

五、本判決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

    1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反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

    （下稱原告）起訴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等事項，嗣

    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告）

    反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項

    （兩造原尚請求酌定所生子女Ａ０３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嗣因Ａ０３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成年，兩造業已分別撤回

    此部分聲明），經核兩造合併請求及反請求之數家事訴訟事

    件，皆係兩造因婚姻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其請求之基礎事

    實相牽連，與上揭條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

    、合併裁判。

貳、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

    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再按訴狀送達後，原

    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

    明定。查本件被告反請求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部分，於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訴時原聲明：原告應給付被告

    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幣別者，均指新臺幣）10,000,000

    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如後述，經

    核被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

    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原告主張：

（一）離婚部分：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

      已成年）。原告婚後雖為職業婦女，對家庭仍盡心付出，

      對子女之照顧從未因工作繁忙而偏廢，然被告卻因收入較

      豐，開始與其他異性有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原告於

      98年間發現上情，為求家庭完整和諧而選擇隱忍，盼被告

      能改善自身行為，回歸正常家庭生活，不料被告不知悔改

      ，同時與訴外人甲○○、乙○○交往而發生婚外情，000年0月

      00日下午2時許原告返家，竟當場撞見被告帶同訴外人甲○

      ○在家中發生性行為，原告深感婚後一路付出未被珍惜與

      尊重，身心受創，事後對被告與訴外人甲○○、乙○○分別訴

      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獲准，詎被告對上開已然破壞兩造

      婚姻基礎之行為毫無悔意，於110年仍繼續與訴外人甲○○

      、乙○○藕斷絲連，甚至誣指原告與他人有不正常之男女往

      來，兩造婚姻關係顯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繼續維持

      之可能，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法條第2項之

      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

（二）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婚後與其他異性發生婚外情，該

      對象且係人妻、人母，甚至帶回兩造家中為性行為，兩造

      婚姻關係難以維持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兩造同為臺南市頗

      具名望之醫師，被告婚外情醜聞經媒體報導後，已然成為

      醫界同仁、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之話題，被告荒唐行止使結

      縭20多年之原告及兩造子女精神上遭受極大痛苦，原告爰

      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

      之損害6,000,000元。

（三）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000,00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於000年0月間整理家人照片等物品時發現一個USB隨

      身碟，播放後竟發現內容為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

      月起透過通訊軟體viber傾訴思念之情，並互約外出旅遊

      、互贈名貴物品之對話紀錄。在原告於109年9月19日返家

      看見被告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之前，兩造之婚姻生活及

      互動尚屬平順，因原告有長期失眠及情緒上問題，個性又

      較為暴躁，被告為維持家庭及婚姻生活之清淨和樂，對原

      告可謂百般順從與呵護，儘量無任何違逆原告要求之舉措

      ，此觀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月21日、104年1月10

      日、同年月12日、29日及同年2月1日等日期透過viber對

      話之內容，原告自承情緒易怒爆點低、被告都會為原告準

      備餐點或招呼原告一起吃飯、被告對原告辛勤工作十分心

      疼也多有容忍、被告在原告父喪心情低落期間不分早晚陪

      伴原告，足見被告婚後對於原告之付出狀況。被告固不否

      認與訴外人甲○○、乙○○發生外遇情事，然原告對兩造婚姻

      關係難以維持亦非全無可歸責之處，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其因判決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無理由。

（二）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獲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貳、反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被告主張：

（一）離婚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與訴外人丙○

      ○之間有不正常男女互動之情事，其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

      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

      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

      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

      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

      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

      等等（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足見原告與訴外

      人丙○○之互動已超出正常社交範圍，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

      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又原告自109年9

      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

      ，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

      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參照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4

      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等判決意旨，不論

      被告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否需負責，均得訴請離

      婚，故被告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1,00

      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有理由。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兩造於99年1月1日曾簽署1份財產協議書（原證3，見本院

      婚字卷一第2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因違

      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屬原

      告權利之濫用，應認為無效：

　　  ⑴原告之強勢態度，常因細故與被告發生爭吵，被告為維

        護婚姻一再降低姿態安撫原告，對原告之要求百般順從

        ，曾應原告要求簽立諸多簽名，依被告之記憶，原告僅

        告知被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財產，名義上必須登記在原

        告名下，此情形本為兩造婚後既有模式，被告對於原告

        婚後購置之財產均登記為原告所有，亦不曾有意見，然

        兩造確實不曾討論倘發生離婚事實，被告願拋棄夫妻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乙事。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

        爭協議書至被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

        匆促也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

        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

        效。

　　  ⑵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非約定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

        制，而係令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均自

        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歸原告所有，並令被告預先拋棄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顯有在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前，就婚後財產為重新之分割及分配，實際更動兩

        造婚後財產，並限制被告依法定財產制原得主張之權利

        ，影響被告離婚後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原告請求

        之數額及主張之權利，基此，應認為系爭協議書自行創

        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

        效。

　    ⑶退步而言，縱認系爭協議書並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

        無效，惟系爭協議書第1、2條令被告所有之財產全歸原

        告所有，使被告從事醫療服務辛苦大半輩子之積蓄瞬間

        歸零，剝奪被告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財產之權利，

        系爭協議書第3、4條更係以離婚作為條件所設下之約定

        ，且第3條限制被告離婚後僅能自每月將近1,000,000元

        之收入中保留70,000元作為生活費，其餘須按月於月底

        交付原告，致被告離婚後如何窮盡努力工作也僅能領取

        與工作內容顯不相當之薪水，被告必然喪失積極工作之

        動力，影響國家醫療資源及社會大眾之醫療權益至鉅，

        系爭協議書第3條內容顯然嚴重限縮被告離婚後依其專

        長、勞力，工作賺取薪資花用之自由，侵害憲法第15條

        所賦予被告之財產權、生存權與工作權，更違反人民享

        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違反公共秩序

        及善良風俗甚明，應屬無效，被告自不受系爭協議書之

        拘束。

　　  ⑷系爭協議書係被告為維繫兩造婚姻關係、展現維護家庭

        之誠意下所簽立，斯時被告係處於對原告處處禮讓之心

        理，原告利用被告此心境，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

        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

        其現在及將來所有之財產全歸原告所有，且離婚後僅能

        自從事醫療服務平均每月將近1,000,000元之收入中保

        留不到一成之比例作為生活費，並喪失對原告之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反觀同在醫界服務，財產與薪資相當優

        渥、生活無虞之原告，卻因系爭協議書獲得額外之鉅額

        資產，兩造因系爭協議書所負擔之權利義務極不相當，

        堪認系爭協議書係專以犧牲被告圖利原告為目的，顯然

        偏袒原告而對被告有失公平，與誠信原則所揭橥正義衡

        平之理念相違，系爭協議書違反民法第148條第2項之誠

        實信用原則自明，應為無效而不受法律之保護，原告據

        系爭協議書主張被告不得向原告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請求，更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且違反人民享

        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構成民法第148條第1項權

        利之濫用。

　　⒉縱認系爭協議書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

      俗、誠信原則，被告對原告所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

      ，仍未悖於系爭協議書：

      ⑴系爭協議書第1、2條係令被告現在及將來所有財產自系

        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全歸原告所有，該約定乃被告為維

        護家庭和諧，安撫原告並獎勵其為被告籌備、打點新診

        所開幕、照顧教導子女之辛勞，原告上開受贈與其對婚

        姻共同生活之貢獻及協力有關，屬原告因婚姻共同生活

        所犧牲之代價，是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

        償取得之財產」於本件應限縮解釋，將夫妻間之贈與排

        除在外，始為合理，則原告因系爭協議書第1、2條所受

        被告贈與而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⑵系爭協議書第1條於金錢範圍之部分，屬兩造於家庭生活

        費用外，協議供原告使用之自由處分金，該自由處分金

        係原告從事家事勞動、照顧教導子女、協助被告診所之

        營業等事務之對價，並非無償取得，非屬民法第1030條

        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償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

        產分配之計算。

　　  ⑶國內多數學者認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於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前尚未發生，僅係期待權或尚未發生債權之

        請求權，不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系爭

        協議書第4條要求被告預先拋棄尚未發生之權利，自不

        生效力。兩造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如前所述，被告贈

        與原告之財產或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仍應列入剩餘

        財產分配之標的，而被告預先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既不生效力，系爭協議書即無礙於被告向原告請求分配

        剩餘財產之差額。

　　⒊原告主張將被告父親丁○、母親戊○之財產列為被告之婚後

      財產，顯不可採。依原告請求調取之被告父母名下金融帳

      戶資料所示，雖有部分金額是被告在執行醫師業務後給付

      ，然此為被告孝敬父母養育之恩而給予，屬履行道德上義

      務之給予，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規定，不應視為

      被告之婚後財產。再者，原告曾為解決兩造所得税之税務

      問題，於兩造開業後借用被告父母名下多家銀行之綜合存

      摺帳戶及股票帳戶進出，因此被告父母名下帳戶大部分由

      原告管理，原告也將借用被告父母帳戶之存款提領一空，

      故原告將被告父母帳戶曾出現之金額全部認定為被告之金

      錢，顯係過度連結，並無理由。

　　⒋被告得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205,886,995元：

      ⑴原告之婚後財產價值合計528,782,732元，含保單價值25

        ,684,945元、銀行存款5,743,113元（即4,824,393元加

        上美金32,000元折合新臺幣918,720元）、股票及投資1

        ,013,040元、不動產價值192,861,014元、應追加列入

        原告之婚後財產金額302,580,620元，扣除原告婚後債

        務114,008,647元，原告剩餘財產之價值為414,774,085

        元【計算式：528,782,732－114,008,647】。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3,000,095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411,773,990元【計算式：414,774,

        085－3,000,095＝411,773,990】，是被告得向原告請求

        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05,886,995元。

（三）並聲明：⒈准被告與原告離婚；⒉原告應給付被告206,886,

      995元，及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⒊前項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原告則以： 

（一）離婚部分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以不明方法取得原告

      與訴外人丙○○之viber對話紀錄，內容多係不連續之截圖

      ，且有斷章取義、刻意扭曲之嫌，甚多為被告之單方臆測

      ，原告與訴外人丙○○之互動業經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認定僅為醫病、球員球迷、朋友間之一般往來，並無

      逾越正常男女往來之情事存在，足證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

      持之事由非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於000年0月間搬出兩造同

      住處所係因被告與訴外女子在家中發生性行為，被告自不

      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

      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0,000元

      。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⑴參照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9年度家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

        院100年度家上易字第18號、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

        08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

        財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家上字第

        42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非

        於婚姻關係消滅後始產生，乃債權請求權、期待權，當

        事人可自由處分之，且此處分並不違反公序良俗，應認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前預先拋棄。

　　　⑵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遭原告發現對婚姻有不忠實之異常

        舉動，為展現維護家庭之悔過誠意而自願簽署，其中除

        第4條之約定與被告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關外，

        其餘約定概與本件爭點無關。而系爭協議書第4條明確

        記載：「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即被告Ａ０２）

        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等字語。系爭協議書之見

        證律師己○○於113年5月15日本件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渠係

        於被告休診時前往被告診所，並詢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

        協議書內容、對內容有無問題，被告亦當庭自承系爭協

        議書之簽名係其本人所簽，以被告之智識、學經歷，其

        果於系爭協議書親筆簽名卻未清楚閱覽及理解內容，顯

        與常情相悖，足證被告確係於專業律師見證下，瞭解系

        爭協議書內容後，出於真意而完成簽署，被告透過系爭

        協議書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屬有效，

        是被告不得再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⑶按民法法定財產制之立法目的，係為促使夫妻雙方經濟

        地位平等、重視夫妻共同生活和諧及肯定家事勞動之價

        值，然夫妻雙方經協議後，非不得於婚姻存續期間改用

        法定財產制以外之制度就婚後財產進行配置，此自法律

        明定夫妻可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即知。換言之

        ，法定財產制並非民法之強制規定，本件兩造立於平等

        地位，自主決定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放棄法定財產制之

        適用，由被告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未

        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

　　　⑷系爭協議書雖約定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

        均自協議書成立日起歸原告所有，且被告願預先拋棄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於離婚後每月僅保留70,000

        元生活費，其餘收入均歸原告所有，惟在現代社會中，

        於離婚後為照顧對方及子女、或就自身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犯錯誤進行補償，進而給付對方大額財產，並非前

        所未聞，且被告依系爭協議書內容，每月尚留有70,000

        元生活費，此金額除高出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外

        ，亦係被告當初與原告商討所得之數字，應係被告衡量

        自身與原告、子女權益保障而為之決定，難謂有何違反

        民法第72條所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存在，系

        爭協議書自非無效。

　　  ⑸兩造之所以簽署系爭協議書，肇因於被告與訴外女子有

        不正常之來往，並對兩造婚姻造成傷害與不信任，被告

        為挽回原告並給予原告及子女充分保障，始簽署系爭協

        議書，系爭協議書內容係針對兩造婚後財產之處置，並

        能確切提供原告及子女保障，進而幫助兩造婚姻延續至

        109年，顯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非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

        的，且被告離婚後每月保留之70,000元，亦足以供其在

        履行照顧、補償原告母子之情況下，同時健全其自身生

        活，應符合人權，亦未違背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之約

        定應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自屬有效。

　　  ⑹又原告未就系爭協議書第1條：「甲方（即被告Ａ０２）願

        將名下所有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

        來取得者，自本協議書成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Ａ０１

        ）所有」、第2條：「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

        產，得以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

        為變名手續」之規定於本件提起請求，被告自無由主張

        系爭協議書第1、2條之約定可認為係被告對原告之贈與

        及被告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

　　⒉退步言之，縱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

      系爭協議書無效，然依兩造目前所調得之財產資料計算，

      被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累積之財產多於原告，自無由向

      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⑴原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105,550,352元（含保單、銀

        行存款、股票及投資、不動產，於扣除債務後之價值）

        及美金32,000元。被告雖主張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之金

        額有302,580,620元，然被告迄今未提出計算依據及應

        計入之理由，原告否認之，此部分金額不得列入原告婚

        後財產。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212,770,095元（含保單價值

        1,904,536元、銀行存款1,001,410元、股票價值94,149

        元，及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分別移轉至其父母

        名下之財產93,460,000元、116,310,000元）。

（三）並聲明：⒈被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於86年12月29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已成年），兩

    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兩造現存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時點為原告起訴

    離婚日即109年10月13日。

二、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遭

    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109年

    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

    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命被告與訴

    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告另於110年

    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遭原告另

    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

    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

    帶賠償原告200,000元。

三、除有爭執之部分以外，兩造於109年10月13日現存之婚後財

    產如下：

（一）原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25,684,945元。

    ⒉銀行存款：4,824,393元、美金32,000元。

    ⒊股票及投資：16,093,040元。

    ⒋不動產（依郭厚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含裝潢之價值

      ：

      ⑴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2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⑶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4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⑸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⑹坐落臺南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

        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⑻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

        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⑼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⑽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⑾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⑿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⒀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96）。

       ⒁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

      ⒂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⒃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

         分之896）。

       ⒄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

         分之896）。

　　　⒅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⒆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二）被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1,904,536元。

    ⒉銀行存款：1,001,410元。

    ⒊股票：94,149元。

　　　以上合計3,000,095元　

四、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如下：

（一）元大商業銀行債務餘額：60,000,000元。

（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22

      ,248,231元。

（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10

      ,630,928元。

（四）臺灣土地銀行債務餘額：21,129,488元。

　　  以上合計114,008,647元　　　　　　　　

五、被告無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六、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

    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112年度上字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

    中。

肆、爭點：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

      准兩造離婚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所

      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被告賠償6,00

      0,000元是否相當？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有無理

      由？

（二）被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婚所

      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原告賠償1,00

      0,000元是否相當？

（三）系爭協議書是否無效？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

      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被告是否已於兩造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

（四）原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原告所提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317頁「四、（一）、（二

      ）、（三）」（同被告112年7月19日民事爭點整理續狀第

      7頁）所示款項合計302,580,620元（含臺灣土地銀行60,9

      90,000元、臺灣銀行115,690,000元、元大商業銀行125,9

      00,620元），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

      定追加計算視為原告現存之婚後財產，是否有理由？

（五）被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⒈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191至245頁（

      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一）所示之時

      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父丁○名下？若有，是否應計

      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⒉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247至307頁（

      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二）所示之時

      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母戊○名下？若有，是否應計

      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六）被告對原告是否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若

　　  有，其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

      有理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對於

      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

      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事發

      生後已逾2年者，不得請求離婚，觀諸民法第1053條規定

      甚明。

    ⒉查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

      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10

      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

      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

      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告另

      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院11

      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外

      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

      不爭執，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與甲○○裸身照片3張上所

      顯示之拍攝時間為109年9月19日（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17

      至19頁），原告提起本件離婚訴訟之日期則為109年10月1

      3日，觀諸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甚明（見本院司家調

      字卷第7頁），足證原告本件起訴並未逾其知悉後6個月，

      被告亦未抗辯原告有何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之情形存在

      ，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判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有據

      ，應予准許。

    ⒊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成權，

      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一項符

      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1項第2款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條第2項訴請離

      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原告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

      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但請求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

      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

      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非財產上之損

      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他方離婚

      事由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再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損

      害賠償，係以判決離婚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請求權

      發生之原因，與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並不相同，是夫

      妻一方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他方賠償非財產上

      之損害後，仍可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他方賠償

      非財產上之損害，反之亦同。惟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非

      財產上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

      他方重婚、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虐待、遺棄、意圖

      殺害或犯不名譽之罪等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故若被害人已

      據上述他方離婚事由之行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

      求他方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時，法院酌定民法第1056條

      第2項規定之賠償數額時，亦須審酌被害人前已受有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判決之情事，判決時序相反時亦同。

    ⒉查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係因被告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業經認定如前，原告就此並無過失可言，被告固以前詞抗

      辯原告就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並非無可歸責之處云云，

      然本院認為被告所抗辯之事由並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因可

      歸責於原告之事由產生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之事實存在，

      詳如後述「二、（一）」所示，則原告就本件判決離婚既

      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自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

      被告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⒊審酌兩造結婚已超過20年，原告因被告與他人合意性交而

      判決離婚，精神上自受有痛苦，考量兩造均為知名醫師，

      收入甚高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再斟酌原告已因其所

      主張被告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之事實，經法院

      依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另案判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

      償原告1,000,000元，及被告另應與訴外人甲○○、乙○○連

      帶賠償原告200,000元，受有上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依

      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自不宜過高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

      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離婚之損害賠償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

      明，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

      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起訴狀係於109年11月3日送達

      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司家調字卷

      第99頁），則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1月4

      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應自109年1

      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請求判准原告

      與被告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其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00元本息，均有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爰駁回

      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本件本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附此敘明。

（五）本判決主文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

      500,000元，依家事事件法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

      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請求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

      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

      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2項

      所明定。又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

      美滿生活為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

      觀上確屬難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

      請求離婚，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

      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

      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

      婚姻之事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

      姻意願之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

      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以：原告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

      與訴外人丙○○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

      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

      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

      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

      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

      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等超出超出正常社交範

      圍之互動，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

      礎且情節重大，且原告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

      ，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

      ，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云

      云，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然：

      ⑴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社交

        範圍互動之事實，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與訴外人丙○○通

        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時間係自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

        11月16日為止（見被告提出之viber對話影本，相關內

        容整理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被告於000年0

        月間發現時，距離被告所謂原告與訴外人丙○○有曖昧情

        事最後之時點已超過5年，被告復自認兩造於109年9月1

        9日其遭原告發現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前，兩造婚姻

        生活與互動尚屬平順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一第269頁

        ），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互動平順正常之婚姻生活中，

        縱然發現他方於多年前與異性有曖昧情事，應可透過溝

        通、協調解決，尚難認客觀上已達難以維持婚姻之程度

        ，此觀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

        縱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向法院請求離婚，卻尚

        須受民法第1053條所定「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

        事發生後已逾2年」之除斥期間限制，舉重以明輕，其

        理甚明

      ⑵何況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

        社交範圍互動部分，經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

        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又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

        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9

        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之事實，為兩

        造所不爭執，而所謂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係依社會通

        念判斷，則上開該案件縱未確定，然遞經二審級均認定

        原告與訴外人丙○○並無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自難

        認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何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存在

        。

      ⑶加以由時間序觀察，本件係原告於109年9月19日發現被

        告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於同年109年10月13日起訴

        請求本院判准其與被告離婚後，被告方於000年0月間發

        現原告與訴外人丙○○有其所指摘之上開往來，而於110

        年4月28日提出離婚之反請求，據此更可知被告所謂兩

        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係因其與

        其他女子性交遭原告發現而遭訴請離婚，被告為反制原

        告，加以又因緣際會取得此部分相關事證，方據此提起

        離婚之反請求，足見其所謂兩造因此有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能認係因被告遭原告訴請離婚

        ，而於主觀上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已，依首揭說明，

        自難據此認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

      ⑷總結上述，被告無從僅憑於000年0月間發現5年以前原告

        與訴外人丙○○於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11月16日止之

        互動，而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至

        原告自109年9月起與被告分居，係因發現被告與其他女

        子性交，觀諸上開時間序甚明，應認原告與被告分居有

        正當理由，故即便兩造因此長期分居，因此係因可歸責

        於被告之事由而產生之結果，原告就此並無可歸責之處

        ，被告亦不得據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本院判決

        准被告與原告離婚。

（二）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

      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

      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

      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本件本院僅依原告之本請求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按民法第10

      52條第2項規定判准被告與原告離婚，業於前述，則本院

      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僅依原告之本請求判

      准兩造離婚，而就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之事由，被告係有過

      失，並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無從請求原告賠

      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三）系爭協議書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並無何欠缺

      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

      亦無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

      則而無效之情形，且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預先

      拋棄，原告依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書主張，並非權利濫用

      ，故應認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合法拋棄對

      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被告對原告已無夫

      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自不得對原告請求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

    ⒈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

      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

      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

      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

      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

      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被告固以：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爭協議書至被告

      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容

      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

      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云云。然被告簽立系

      爭協議書之過程，業據證人己○○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協議

      書內容是我所擬，兩造係分開簽名，但由我親自見證，起

      因是被告與診所護士有不尋常之關係為原告發現，原告為

      讓自己有保障，希望在財產方面得到被告的保證，所以請

      我草擬系爭協議書，擬完後我有傳給原告看，也有請原告

      拿給被告看，我是在某日晚上被告診所裡面沒有病人，或

      是他當天沒有看診，我因此認為是被告休診的空檔去找被

      告，我有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協議書，有無問題？被告表

      示沒有問題，就在我面前簽名了等語（見本院婚字卷六第

      310至311頁），本院斟酌證人己○○為執業律師，辦理契約

      撰擬、見證本為其日常業務範疇，與兩造又無特殊之恩怨

      、嫌隙，僅係受原告委託協助撰擬系爭協議書並見證簽署

      過程，其證詞自無偏頗之虞，核屬信而有徵，由證人己○○

      之上開證言可知，被告係親自向證人己○○確認自己已瞭解

      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後方簽名，加以被告亦自認系爭協議書

      上之簽名為其所親簽，且被告為醫師，智識能力甚高，依

      系爭協議書簽立之客觀情形，係1名執業律師親持前來讓

      被告簽名，與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互為代理所簽署之文件有

      別，衡諸常情，被告當無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理，

      佐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僅有4條，文意均甚為簡明，即便

      時間短暫，依被告之智識亦無無法理解之理，此外被告就

      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實復未提出任

      何證據證明，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原告所提之證據就被告

      係在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之情況下方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

      實已為適當之證明，被告既無法更舉反證證明其所抗辯其

      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實存在，本院自

      難以採信被告關於系爭協議書因欠缺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

      而無效之主張。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

      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係規定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可

      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始發生，是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預先

      拋棄，即係將來之債務得否免除之問題。就此固有不同見

      解，雖有論者認為免除之前提為債務存在，若債務現在不

      存在，即無免除可言，且將來債務之免除，無異禁止將來

      發生債務，係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然將來債務之免

      除，實際上僅係使將來發生債務時不必另為免除之意思表

      示，而使債之關係消滅而已，與附停止條件之免除行為無

      異，自不應認此違反公序良俗，應屬有效，加以夫妻本得

      以約定採用分別財產制之方式使其彼此無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存在，更足見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係屬合法，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得

      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

    ⒋被告固以前詞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

      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係屬權利濫用，應屬無效云云

      。然：

      ⑴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被告）願將名下所有財

        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來取得者，自

        本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所有」，係被

        告將自己現在或將來之所有財產均贈與原告之約定；第

        2條約定「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產，得以占

        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為變名手續

        」，係在接續第1條贈與契約之約定，處理被告贈與原

        告財產中動產部分，如何不以現實交付之方式完成動產

        所有權移轉之問題；第3條約定「雙方如日後發生離婚

        之事實，甲方同意自甲方收入中保留每個月七萬元之生

        活費用，餘款按月於月底交付乙方，歸乙方所有」，則

        係兩造預先就離婚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贍養費為約

        定；第4條約定「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願拋棄

        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則係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

        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約定，可見系爭協議

        書第1條至第4條之約定，除第1條及第2條互有關聯外，

        其餘各有獨立之要件及規範目的，並無被告所謂系爭協

        議書自行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

        制規定而無效之情形。

      ⑵又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第4條各有獨立

        之要件及規範目的，其「第1條及第2條」除去「第3條

        」、「第4條」；或其「第3條」除去「第1條及第2條」

        、「第4條」；或其「第4條」除去「第1條及第2條」、

        「第3條」後，均仍可單獨成立，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

        及第2條」、「第3條」之約定與本件無關，揆諸上開說

        明，除去該部分又不會使與本件有關之系爭協議書第4

        條約定無效，本院自無庸在本件認定系爭協議書「第1

        條及第2條」、「第3條」有無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

        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

        ，僅需專就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無被告所主張之無效原

        因而認定，然被告所據以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

        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

        無效之事由，所深入指摘之條文均係系爭協議書第1條

        至第3條，本院自難據此認為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因違反

        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

        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存在。

      ⑶又依上開說明可知，夫妻本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不違反公序

        良俗，係屬合法，被告又未指明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何

        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

        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故其主張系爭協議書第4條

        關於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之約定無效，自屬無據，應認被告對原告之夫妻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業經其簽立系爭協議書第4條

        之約定預先合法拋棄而不存在，從而，被告自無從對原

        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本件自無再就兩造之剩

        餘財產數額、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金額一一認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反請求判准被告與

      原告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反請求原告賠償其

      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反請求原

      告給付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

      告之反請求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反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六）反請求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

      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１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王嘉豪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林志雄律師

            李慧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元，及自民國109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請求關於離婚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關於離婚損害賠償部分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反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八、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

    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下稱原告）起訴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等事項，嗣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下稱被告）反請求判決離婚、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項（兩造原尚請求酌定所生子女Ａ０３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嗣因Ａ０３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成年，兩造業已分別撤回此部分聲明），經核兩造合併請求及反請求之數家事訴訟事件，皆係兩造因婚姻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與上揭條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貳、次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定。查本件被告反請求離婚損害賠償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於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訴時原聲明：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幣別者，均指新臺幣）10,000,000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5月29日具狀變更聲明如後述，經核被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原告主張：

（一）離婚部分：兩造於00年00月00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已成年）。原告婚後雖為職業婦女，對家庭仍盡心付出，對子女之照顧從未因工作繁忙而偏廢，然被告卻因收入較豐，開始與其他異性有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原告於98年間發現上情，為求家庭完整和諧而選擇隱忍，盼被告能改善自身行為，回歸正常家庭生活，不料被告不知悔改，同時與訴外人甲○○、乙○○交往而發生婚外情，000年0月00日下午2時許原告返家，竟當場撞見被告帶同訴外人甲○○在家中發生性行為，原告深感婚後一路付出未被珍惜與尊重，身心受創，事後對被告與訴外人甲○○、乙○○分別訴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獲准，詎被告對上開已然破壞兩造婚姻基礎之行為毫無悔意，於110年仍繼續與訴外人甲○○、乙○○藕斷絲連，甚至誣指原告與他人有不正常之男女往來，兩造婚姻關係顯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無繼續維持之可能，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法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

（二）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婚後與其他異性發生婚外情，該對象且係人妻、人母，甚至帶回兩造家中為性行為，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兩造同為臺南市頗具名望之醫師，被告婚外情醜聞經媒體報導後，已然成為醫界同仁、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之話題，被告荒唐行止使結縭20多年之原告及兩造子女精神上遭受極大痛苦，原告爰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非財產上之損害6,000,000元。

（三）並聲明：⒈准原告與被告離婚；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於000年0月間整理家人照片等物品時發現一個USB隨身碟，播放後竟發現內容為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月起透過通訊軟體viber傾訴思念之情，並互約外出旅遊、互贈名貴物品之對話紀錄。在原告於109年9月19日返家看見被告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之前，兩造之婚姻生活及互動尚屬平順，因原告有長期失眠及情緒上問題，個性又較為暴躁，被告為維持家庭及婚姻生活之清淨和樂，對原告可謂百般順從與呵護，儘量無任何違逆原告要求之舉措，此觀原告與訴外人丙○○自103年12月21日、104年1月10日、同年月12日、29日及同年2月1日等日期透過viber對話之內容，原告自承情緒易怒爆點低、被告都會為原告準備餐點或招呼原告一起吃飯、被告對原告辛勤工作十分心疼也多有容忍、被告在原告父喪心情低落期間不分早晚陪伴原告，足見被告婚後對於原告之付出狀況。被告固不否認與訴外人甲○○、乙○○發生外遇情事，然原告對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亦非全無可歸責之處，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因判決離婚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無理由。

（二）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獲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貳、反請求部分之兩造主張及抗辯：

一、被告主張：

（一）離婚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與訴外人丙○○之間有不正常男女互動之情事，其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等等（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足見原告與訴外人丙○○之互動已超出正常社交範圍，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又原告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參照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4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等判決意旨，不論被告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是否需負責，均得訴請離婚，故被告請求判准兩造離婚，並請求原告賠償被告1,0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均有理由。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兩造於99年1月1日曾簽署1份財產協議書（原證3，見本院婚字卷一第203頁，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屬原告權利之濫用，應認為無效：

　　  ⑴原告之強勢態度，常因細故與被告發生爭吵，被告為維護婚姻一再降低姿態安撫原告，對原告之要求百般順從，曾應原告要求簽立諸多簽名，依被告之記憶，原告僅告知被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財產，名義上必須登記在原告名下，此情形本為兩造婚後既有模式，被告對於原告婚後購置之財產均登記為原告所有，亦不曾有意見，然兩造確實不曾討論倘發生離婚事實，被告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乙事。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爭協議書至被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

　　  ⑵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非約定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而係令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均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歸原告所有，並令被告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顯有在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就婚後財產為重新之分割及分配，實際更動兩造婚後財產，並限制被告依法定財產制原得主張之權利，影響被告離婚後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向原告請求之數額及主張之權利，基此，應認為系爭協議書自行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效。

　    ⑶退步而言，縱認系爭協議書並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效，惟系爭協議書第1、2條令被告所有之財產全歸原告所有，使被告從事醫療服務辛苦大半輩子之積蓄瞬間歸零，剝奪被告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財產之權利，系爭協議書第3、4條更係以離婚作為條件所設下之約定，且第3條限制被告離婚後僅能自每月將近1,000,000元之收入中保留70,000元作為生活費，其餘須按月於月底交付原告，致被告離婚後如何窮盡努力工作也僅能領取與工作內容顯不相當之薪水，被告必然喪失積極工作之動力，影響國家醫療資源及社會大眾之醫療權益至鉅，系爭協議書第3條內容顯然嚴重限縮被告離婚後依其專長、勞力，工作賺取薪資花用之自由，侵害憲法第15條所賦予被告之財產權、生存權與工作權，更違反人民享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甚明，應屬無效，被告自不受系爭協議書之拘束。

　　  ⑷系爭協議書係被告為維繫兩造婚姻關係、展現維護家庭之誠意下所簽立，斯時被告係處於對原告處處禮讓之心理，原告利用被告此心境，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觀系爭協議書之內容，被告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其現在及將來所有之財產全歸原告所有，且離婚後僅能自從事醫療服務平均每月將近1,000,000元之收入中保留不到一成之比例作為生活費，並喪失對原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反觀同在醫界服務，財產與薪資相當優渥、生活無虞之原告，卻因系爭協議書獲得額外之鉅額資產，兩造因系爭協議書所負擔之權利義務極不相當，堪認系爭協議書係專以犧牲被告圖利原告為目的，顯然偏袒原告而對被告有失公平，與誠信原則所揭橥正義衡平之理念相違，系爭協議書違反民法第148條第2項之誠實信用原則自明，應為無效而不受法律之保護，原告據系爭協議書主張被告不得向原告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更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且違反人民享有完整醫療服務之公共利益，構成民法第148條第1項權利之濫用。

　　⒉縱認系爭協議書未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被告對原告所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仍未悖於系爭協議書：

      ⑴系爭協議書第1、2條係令被告現在及將來所有財產自系爭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全歸原告所有，該約定乃被告為維護家庭和諧，安撫原告並獎勵其為被告籌備、打點新診所開幕、照顧教導子女之辛勞，原告上開受贈與其對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及協力有關，屬原告因婚姻共同生活所犧牲之代價，是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償取得之財產」於本件應限縮解釋，將夫妻間之贈與排除在外，始為合理，則原告因系爭協議書第1、2條所受被告贈與而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⑵系爭協議書第1條於金錢範圍之部分，屬兩造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協議供原告使用之自由處分金，該自由處分金係原告從事家事勞動、照顧教導子女、協助被告診所之營業等事務之對價，並非無償取得，非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所列「無償取得之財產」，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⑶國內多數學者認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尚未發生，僅係期待權或尚未發生債權之請求權，不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系爭協議書第4條要求被告預先拋棄尚未發生之權利，自不生效力。兩造雖簽立系爭協議書，然如前所述，被告贈與原告之財產或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之標的，而被告預先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既不生效力，系爭協議書即無礙於被告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

　　⒊原告主張將被告父親丁○、母親戊○之財產列為被告之婚後財產，顯不可採。依原告請求調取之被告父母名下金融帳戶資料所示，雖有部分金額是被告在執行醫師業務後給付，然此為被告孝敬父母養育之恩而給予，屬履行道德上義務之給予，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規定，不應視為被告之婚後財產。再者，原告曾為解決兩造所得税之税務問題，於兩造開業後借用被告父母名下多家銀行之綜合存摺帳戶及股票帳戶進出，因此被告父母名下帳戶大部分由原告管理，原告也將借用被告父母帳戶之存款提領一空，故原告將被告父母帳戶曾出現之金額全部認定為被告之金錢，顯係過度連結，並無理由。

　　⒋被告得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205,886,995元：

      ⑴原告之婚後財產價值合計528,782,732元，含保單價值25,684,945元、銀行存款5,743,113元（即4,824,393元加上美金32,000元折合新臺幣918,720元）、股票及投資1,013,040元、不動產價值192,861,014元、應追加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金額302,580,620元，扣除原告婚後債務114,008,647元，原告剩餘財產之價值為414,774,085元【計算式：528,782,732－114,008,647】。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3,000,095元。

      ⑶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411,773,990元【計算式：414,774,085－3,000,095＝411,773,990】，是被告得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205,886,995元。

（三）並聲明：⒈准被告與原告離婚；⒉原告應給付被告206,886,995元，及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前項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則以： 

（一）離婚部分及離婚損害賠償部分：被告以不明方法取得原告與訴外人丙○○之viber對話紀錄，內容多係不連續之截圖，且有斷章取義、刻意扭曲之嫌，甚多為被告之單方臆測，原告與訴外人丙○○之互動業經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定僅為醫病、球員球迷、朋友間之一般往來，並無逾越正常男女往來之情事存在，足證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之事由非可歸責於原告，原告於000年0月間搬出兩造同住處所係因被告與訴外女子在家中發生性行為，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亦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1,000,000元。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⑴參照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9年度家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家上易字第18號、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8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財訴字第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家上字第42號等民事判決意旨，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非於婚姻關係消滅後始產生，乃債權請求權、期待權，當事人可自由處分之，且此處分並不違反公序良俗，應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

　　　⑵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遭原告發現對婚姻有不忠實之異常舉動，為展現維護家庭之悔過誠意而自願簽署，其中除第4條之約定與被告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關外，其餘約定概與本件爭點無關。而系爭協議書第4條明確記載：「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即被告Ａ０２）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等字語。系爭協議書之見證律師己○○於113年5月15日本件言詞辯論期日證稱渠係於被告休診時前往被告診所，並詢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協議書內容、對內容有無問題，被告亦當庭自承系爭協議書之簽名係其本人所簽，以被告之智識、學經歷，其果於系爭協議書親筆簽名卻未清楚閱覽及理解內容，顯與常情相悖，足證被告確係於專業律師見證下，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後，出於真意而完成簽署，被告透過系爭協議書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自屬有效，是被告不得再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⑶按民法法定財產制之立法目的，係為促使夫妻雙方經濟地位平等、重視夫妻共同生活和諧及肯定家事勞動之價值，然夫妻雙方經協議後，非不得於婚姻存續期間改用法定財產制以外之制度就婚後財產進行配置，此自法律明定夫妻可改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即知。換言之，法定財產制並非民法之強制規定，本件兩造立於平等地位，自主決定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放棄法定財產制之適用，由被告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

　　　⑷系爭協議書雖約定被告名下所有現在或將來取得之財產均自協議書成立日起歸原告所有，且被告願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於離婚後每月僅保留70,000元生活費，其餘收入均歸原告所有，惟在現代社會中，於離婚後為照顧對方及子女、或就自身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犯錯誤進行補償，進而給付對方大額財產，並非前所未聞，且被告依系爭協議書內容，每月尚留有70,000元生活費，此金額除高出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外，亦係被告當初與原告商討所得之數字，應係被告衡量自身與原告、子女權益保障而為之決定，難謂有何違反民法第72條所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存在，系爭協議書自非無效。

　　  ⑸兩造之所以簽署系爭協議書，肇因於被告與訴外女子有不正常之來往，並對兩造婚姻造成傷害與不信任，被告為挽回原告並給予原告及子女充分保障，始簽署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內容係針對兩造婚後財產之處置，並能確切提供原告及子女保障，進而幫助兩造婚姻延續至109年，顯見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非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且被告離婚後每月保留之70,000元，亦足以供其在履行照顧、補償原告母子之情況下，同時健全其自身生活，應符合人權，亦未違背公共利益，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應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自屬有效。

　　  ⑹又原告未就系爭協議書第1條：「甲方（即被告Ａ０２）願將名下所有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來取得者，自本協議書成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Ａ０１）所有」、第2條：「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產，得以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為變名手續」之規定於本件提起請求，被告自無由主張系爭協議書第1、2條之約定可認為係被告對原告之贈與及被告給付原告之自由處分金。

　　⒉退步言之，縱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系爭協議書無效，然依兩造目前所調得之財產資料計算，被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累積之財產多於原告，自無由向原告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

　　　⑴原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105,550,352元（含保單、銀行存款、股票及投資、不動產，於扣除債務後之價值）及美金32,000元。被告雖主張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之金額有302,580,620元，然被告迄今未提出計算依據及應計入之理由，原告否認之，此部分金額不得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⑵被告之剩餘財產價值合計約212,770,095元（含保單價值1,904,536元、銀行存款1,001,410元、股票價值94,149元，及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分別移轉至其父母名下之財產93,460,000元、116,310,000元）。

（三）並聲明：⒈被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於86年12月29日結婚，育有2名子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現存婚後財產價值計算之基準時點為原告起訴離婚日即109年10月13日。

二、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告另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

三、除有爭執之部分以外，兩造於109年10月13日現存之婚後財產如下：

（一）原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25,684,945元。

    ⒉銀行存款：4,824,393元、美金32,000元。

    ⒊股票及投資：16,093,040元。

    ⒋不動產（依郭厚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含裝潢之價值：

      ⑴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⑵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2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⑶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3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4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⑸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⑹坐落臺南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⑻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號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⑼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⑽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⑾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⑿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⒀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96）。

       ⒁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⒂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⒃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96）。

       ⒄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96）。

　　　⒅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⒆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二）被告方面：

    ⒈保單價值：1,904,536元。

    ⒉銀行存款：1,001,410元。

    ⒊股票：94,149元。

　　　以上合計3,000,095元　

四、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如下：

（一）元大商業銀行債務餘額：60,000,000元。

（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22,248,231元。

（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債務餘額：10,630,928元。

（四）臺灣土地銀行債務餘額：21,129,488元。

　　  以上合計114,008,647元　　　　　　　　

五、被告無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六、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

肆、爭點：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或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被告賠償6,000,000元是否相當？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有無理由？

（二）被告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有無理由？若有，其請求原告賠償1,000,000元是否相當？

（三）系爭協議書是否無效？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被告是否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四）原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原告所提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317頁「四、（一）、（二）、（三）」（同被告112年7月19日民事爭點整理續狀第7頁）所示款項合計302,580,620元（含臺灣土地銀行60,990,000元、臺灣銀行115,690,000元、元大商業銀行125,900,620元），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前段規定追加計算視為原告現存之婚後財產，是否有理由？

（五）被告之剩餘財產部分：

    ⒈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191至245頁（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父丁○名下？若有，是否應計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⒉被告是否有於原告所指摘如本院婚字卷五第247至307頁（同原告112年7月7日反訴答辯（二）狀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將其財產移轉至其母戊○名下？若有，是否應計入被告現存之婚後財產？

（六）被告對原告是否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若

　　  有，其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請求部分：

（一）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對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2年者，不得請求離婚，觀諸民法第1053條規定甚明。

    ⒉查被告曾於109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遞經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34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23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訴字第29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分別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被告另於110年間分別與訴外人甲○○、乙○○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遭原告另訴請求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分別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657號、111年度訴字第1656號命被告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被告與甲○○裸身照片3張上所顯示之拍攝時間為109年9月19日（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17至19頁），原告提起本件離婚訴訟之日期則為109年10月13日，觀諸原告起訴狀上本院收文章甚明（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7頁），足證原告本件起訴並未逾其知悉後6個月，被告亦未抗辯原告有何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之情形存在，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判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成權，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一項符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條第2項訴請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二）原告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但請求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非財產上之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他方離婚事由行為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再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損害賠償，係以判決離婚而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請求權發生之原因，與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並不相同，是夫妻一方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他方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後，仍可依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他方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反之亦同。惟民法第1056條第2項之非財產上損害，包括受害人因離婚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及因他方重婚、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虐待、遺棄、意圖殺害或犯不名譽之罪等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故若被害人已據上述他方離婚事由之行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他方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時，法院酌定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之賠償數額時，亦須審酌被害人前已受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判決之情事，判決時序相反時亦同。

    ⒉查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係因被告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業經認定如前，原告就此並無過失可言，被告固以前詞抗辯原告就兩造婚姻關係難以維持並非無可歸責之處云云，然本院認為被告所抗辯之事由並無法認定兩造婚姻有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產生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之事實存在，詳如後述「二、（一）」所示，則原告就本件判決離婚既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自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⒊審酌兩造結婚已超過20年，原告因被告與他人合意性交而判決離婚，精神上自受有痛苦，考量兩造均為知名醫師，收入甚高之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再斟酌原告已因其所主張被告與訴外人甲○○、乙○○發生性行為之事實，經法院依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另案判命被告與甲○○、乙○○連帶賠償原告1,000,000元，及被告另應與訴外人甲○○、乙○○連帶賠償原告200,000元，受有上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依首揭說明，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自不宜過高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數額以100,000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離婚之損害賠償部分，並無給付之確定期限，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或受催告時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起訴狀係於109年11月3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1件附卷可考（見本院司家調字卷第99頁），則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11月4日起始負遲延責任。據此，原告請求前開金額應自109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請求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並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00元本息，均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爰駁回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本件本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本判決主文第2、4項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家事事件法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六）本請求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二、反請求部分：

（一）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為無理由：

    ⒈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2項所明定。又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美滿生活為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以：原告於000年0月間偶然知悉原告自103年12月起與訴外人丙○○有熱烈互相傳愛之言語，甚至曾一同出遊共度兩人獨處時光、常在隱密地點如廁所透過viber聊天對話、訴外人丙○○表示害怕其與原告之viber通話遭其配偶聽到、不敢讓彼此配偶知悉此事、於情人節互唱情歌互道情人節快樂、討論原告胸部之真假及穿著太暴露、環抱頸部拍照、互約外出遊玩、互贈禮物等超出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破壞原告與被告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且情節重大，且原告自109年9月起即搬出兩造同住處所，自行在外居住，兩造分居迄今，婚姻關係徒具形式外觀，欠缺相互扶持、同甘共苦以共創家庭生活之實質內涵云云，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然：

      ⑴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互動之事實，依被告所提出之原告與訴外人丙○○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時間係自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11月16日為止（見被告提出之viber對話影本，相關內容整理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73至413頁），被告於000年0月間發現時，距離被告所謂原告與訴外人丙○○有曖昧情事最後之時點已超過5年，被告復自認兩造於109年9月19日其遭原告發現與其他女子有不倫行為前，兩造婚姻生活與互動尚屬平順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一第269頁），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互動平順正常之婚姻生活中，縱然發現他方於多年前與異性有曖昧情事，應可透過溝通、協調解決，尚難認客觀上已達難以維持婚姻之程度，此觀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者，他方縱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向法院請求離婚，卻尚須受民法第1053條所定「知悉後已逾6個月，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2年」之除斥期間限制，舉重以明輕，其理甚明

      ⑵何況被告所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上述所謂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互動部分，經被告向原告及訴外人丙○○提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訟，又分別遞經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39號判決駁回，目前上訴至最高法院審理中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所謂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係依社會通念判斷，則上開該案件縱未確定，然遞經二審級均認定原告與訴外人丙○○並無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自難認原告與訴外人丙○○有何超出正常社交範圍之互動存在。

      ⑶加以由時間序觀察，本件係原告於109年9月19日發現被告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於同年109年10月13日起訴請求本院判准其與被告離婚後，被告方於000年0月間發現原告與訴外人丙○○有其所指摘之上開往來，而於110年4月28日提出離婚之反請求，據此更可知被告所謂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係因其與其他女子性交遭原告發現而遭訴請離婚，被告為反制原告，加以又因緣際會取得此部分相關事證，方據此提起離婚之反請求，足見其所謂兩造因此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實際上僅能認係因被告遭原告訴請離婚，而於主觀上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已，依首揭說明，自難據此認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

      ⑷總結上述，被告無從僅憑於000年0月間發現5年以前原告與訴外人丙○○於103年12月18日起至104年11月16日止之互動，而主張兩造婚姻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至原告自109年9月起與被告分居，係因發現被告與其他女子性交，觀諸上開時間序甚明，應認原告與被告分居有正當理由，故即便兩造因此長期分居，因此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產生之結果，原告就此並無可歸責之處，被告亦不得據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本院判決准被告與原告離婚。

（二）被告不得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因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⒈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⒉本件本院僅依原告之本請求按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判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判准被告與原告離婚，業於前述，則本院並未依被告之反請求判准兩造離婚，僅依原告之本請求判准兩造離婚，而就本院判決兩造離婚之事由，被告係有過失，並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無從請求原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三）系爭協議書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並無何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亦無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而無效之情形，且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預先拋棄，原告依兩造簽立之系爭協議書主張，並非權利濫用，故應認被告已於兩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合法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被告對原告已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自不得對原告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⒈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以：99年間原告委託己○○律師持系爭協議書至被告診間，並未說明文書內容，被告因看診匆促也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應認為系爭協議書欠缺法律行為意思表示要件中之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云云。然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之過程，業據證人己○○到庭具結證稱：系爭協議書內容是我所擬，兩造係分開簽名，但由我親自見證，起因是被告與診所護士有不尋常之關係為原告發現，原告為讓自己有保障，希望在財產方面得到被告的保證，所以請我草擬系爭協議書，擬完後我有傳給原告看，也有請原告拿給被告看，我是在某日晚上被告診所裡面沒有病人，或是他當天沒有看診，我因此認為是被告休診的空檔去找被告，我有問被告是否看過系爭協議書，有無問題？被告表示沒有問題，就在我面前簽名了等語（見本院婚字卷六第310至311頁），本院斟酌證人己○○為執業律師，辦理契約撰擬、見證本為其日常業務範疇，與兩造又無特殊之恩怨、嫌隙，僅係受原告委託協助撰擬系爭協議書並見證簽署過程，其證詞自無偏頗之虞，核屬信而有徵，由證人己○○之上開證言可知，被告係親自向證人己○○確認自己已瞭解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後方簽名，加以被告亦自認系爭協議書上之簽名為其所親簽，且被告為醫師，智識能力甚高，依系爭協議書簽立之客觀情形，係1名執業律師親持前來讓被告簽名，與一般夫妻日常生活互為代理所簽署之文件有別，衡諸常情，被告當無未詳看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理，佐以系爭協議書之約定僅有4條，文意均甚為簡明，即便時間短暫，依被告之智識亦無無法理解之理，此外被告就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實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揆諸上開說明，應認原告所提之證據就被告係在瞭解系爭協議書內容之情況下方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實已為適當之證明，被告既無法更舉反證證明其所抗辯其未詳看系爭協議書內容即在其上簽名之事實存在，本院自難以採信被告關於系爭協議書因欠缺表示意識或效果意思而無效之主張。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係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可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發生，是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否預先拋棄，即係將來之債務得否免除之問題。就此固有不同見解，雖有論者認為免除之前提為債務存在，若債務現在不存在，即無免除可言，且將來債務之免除，無異禁止將來發生債務，係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然將來債務之免除，實際上僅係使將來發生債務時不必另為免除之意思表示，而使債之關係消滅而已，與附停止條件之免除行為無異，自不應認此違反公序良俗，應屬有效，加以夫妻本得以約定採用分別財產制之方式使其彼此無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存在，更足見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屬合法，故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自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

    ⒋被告固以前詞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係屬權利濫用，應屬無效云云。然：

      ⑴系爭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方（即被告）願將名下所有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不論現在或將來取得者，自本協議書成立之日起均歸乙方（即原告）所有」，係被告將自己現在或將來之所有財產均贈與原告之約定；第2條約定「雙方同意乙方取得甲方名下之動產，得以占有改定之方式為之。但乙方得隨時請求甲方為變名手續」，係在接續第1條贈與契約之約定，處理被告贈與原告財產中動產部分，如何不以現實交付之方式完成動產所有權移轉之問題；第3條約定「雙方如日後發生離婚之事實，甲方同意自甲方收入中保留每個月七萬元之生活費用，餘款按月於月底交付乙方，歸乙方所有」，則係兩造預先就離婚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贍養費為約定；第4條約定「雙方如有離婚事實發生，甲方願拋棄夫妻剩餘財產請求權」，則係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約定，可見系爭協議書第1條至第4條之約定，除第1條及第2條互有關聯外，其餘各有獨立之要件及規範目的，並無被告所謂系爭協議書自行創設新型態之夫妻財產制類型，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而無效之情形。

      ⑵又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第4條各有獨立之要件及規範目的，其「第1條及第2條」除去「第3條」、「第4條」；或其「第3條」除去「第1條及第2條」、「第4條」；或其「第4條」除去「第1條及第2條」、「第3條」後，均仍可單獨成立，因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之約定與本件無關，揆諸上開說明，除去該部分又不會使與本件有關之系爭協議書第4條約定無效，本院自無庸在本件認定系爭協議書「第1條及第2條」、「第3條」有無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僅需專就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無被告所主張之無效原因而認定，然被告所據以主張系爭協議書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事由，所深入指摘之條文均係系爭協議書第1條至第3條，本院自難據此認為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存在。

      ⑶又依上開說明可知，夫妻本得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預先拋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不違反公序良俗，係屬合法，被告又未指明系爭協議書第4條有何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誠信原則或屬權利濫用而無效之情形，故其主張系爭協議書第4條關於被告同意預先拋棄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約定無效，自屬無據，應認被告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業經其簽立系爭協議書第4條之約定預先合法拋棄而不存在，從而，被告自無從對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本件自無再就兩造之剩餘財產數額、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一一認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反請求判准被告與原告離婚，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反請求原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反請求原告給付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之反請求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反請求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反請求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